支持构建独具特色的文化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及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100
	对古旧图书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古旧图书；除前款规定外，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增值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2
	010125
	对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继续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
	对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继续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音像制品，是指正式出版的录有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使用计算机应用程序，将图文声像等内容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具有确定的物理形态的磁、光、电等介质上，通过内嵌在计算机、手机、电子阅读设备、电子显示设备、数字音／视频播放设备、电子游戏机、导航仪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上读取使用，具有交互功能，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体。载体形态和格式主要包括只读光盘（CD只读光盘CD-ROM、交互式光盘CD-I、照片光盘Photo-CD、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蓝光只读光盘 HD-DVD ROM和BD ROM）、一次写入式光盘（一次写入CD光盘 CD-R、一次写入高密度光盘DVD-R、一次写入蓝光光盘HD-DVD／R， BD-R）、可擦写光盘（可擦写CD光盘CD-RW、可擦写高密度光盘 DVD-RW、可擦写蓝光光盘HDDVD-RW和BD-RW、磁光盘M0）、软磁盘（FD）、硬磁盘（HD）、集成电路卡（CF卡、MD卡、SM卡、MMC卡、 RS-MMC卡、MS卡、SD卡、XD卡、T-F1ash卡、记忆棒）和各种存储芯片。
	增值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3
	010122
	对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影和电视完成片按规定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影和电视完成片按规定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
	增值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4
	010122
	电影拷贝、发行收入等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中央、省、地市及县级）按照各自职能权限批准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的电影集团公司（含成员企业）、电影制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取得的销售电影拷贝收入、转让电影版权收入、电影发行收入以及在农村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增值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5
	010121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税收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号）
	    党报、党刊将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应的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的文化企业，自注册之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产划转或转让涉及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政策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转制方案确定。本通知所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转制包括文化事业单位整体转为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中经营部分剥离转为企业。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6
	030007
	对个人转让著作权收入免征营业税
	《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94]002号）
	个人转让著作权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7
	030001
	对博物馆等文化单位规定项目免征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36号）
	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除前款规定外，营业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营业税
	支持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8
	030099
	电影拷贝、发行收入等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中央、省、地市及县级）按照各自职能权限批准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的电影集团公司（含成员企业）、电影制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取得的销售电影拷贝收入、转让电影版权收入、电影发行收入以及在农村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9
	030061
	对国家邮政局及其所属邮政单位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06]47号）
	自2006年1月1日起，对国家邮政局及其所属邮政单位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具体为函件、包裹、汇票、机要通信、党报党刊发行）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享受免税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按邮政企业报刊发行收入的70％计算。
	营业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10
	030099
	对文化企业在境外演出从境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文化企业在境外演出从境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11
	030103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税收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号）
	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产划转或转让涉及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政策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转制方案确定。本通知所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转制包括文化事业单位整体转为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中经营部分剥离转为企业。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12
	030138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收取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暂免征收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6号 ）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收取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暂免征收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13
	040122
	文化企业库存呆滞规定物品超过规定年限可作为财产损失税前据实扣除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出版、发行企业库存呆滞出版物，纸质图书超过5年（包括出版当年，下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投影片（含缩微制品）超过2年、纸质期刊和挂历年画等超过1年的，可以作为财产损失在税前据实扣除。已作为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的呆滞出版物，以后年度处置的，其处置收入应纳入处置当年的应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14
	040121
	文化高新技术企业适用低税率企业所得税，对三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加计扣除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一、在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内，依据《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172号）和《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号）的规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文化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按国家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的具体范围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宣部另行发文明确。
	企业所得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15
	040137
	经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可申请享受国家现行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5号）
	经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可申请享受国家现行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16
	040127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税收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号）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免征企业所得税。本通知所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转制包括文化事业单位整体转为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中经营部分剥离转为企业。
	企业所得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17
	050030
	对科技教育基金会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国税函发[1994]376号、国税函发[1995]501号、国税函发[1998]632 号、财税字[1997]51号、国税函[2000]688号、国税函[2001]692号、国税函[2002]1087号、国税函[2002]737号、国税函[2002]769号
	对个人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长江学者成就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参与“长江小小科学家”、“明天小小科学家”、“西部地区十四所重点建设高校重点课程教师岗位计划”任课教师、《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活动获得的奖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18
	050008
	对符合条件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19
	050030
	对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97]51号）
	对个人取得的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视同从国际组织取得的教育，文化方面的奖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20
	050017
	个人举报、协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1994]20号）
	个人举报、协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21
	050031
	对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给见义勇为者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1995]25号）
	对乡、镇(含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或经县(含县)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有机构、有章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类似组织，奖励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22
	080021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税收优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号）
	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产划转或转让涉及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政策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转制方案确定。本通知所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的事业单位；转制包括文化事业单位整体转为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中经营部分剥离转为企业。
	城市维护建设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23
	070093
	为生产重点文化产品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免征进口关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为生产重点文化产品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按现行税收政策有关规定，免征进口关税
	关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24
	070095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直接产品，确需进口的商品可享受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5号）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直接产品，确需进口的商品可享受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关税
	支持全面繁荣文化事业

	25
	090021
	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土地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非营利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 （国办发[2000]78号）
	对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26
	090001
	对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
	下列房产免征房产税：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
	房产税
	支持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27
	090046
	由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28
	090047
	对亏损的文化单位免征经营用房产的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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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税
	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30
	110003
	对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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